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褒揚，用示政府崇禮馨賢之至意。（編者按：張鼎鍾女士生於民國23年2月4日，卒於民

國99年9月10日。）

總統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吳敦義

李俊

總統令

中華民國99年9月24日

華總二榮字第09900248191號

行政院新聞局前副局長李俊，體度貞正，學養精醇。少歲貧寒困蹇，砥志礪行，

卒業東吳大學法律系；嗣先後負笈遊美，獲耶魯大學法理學暨哈佛大學法律學雙博士學

位，迺以國際公法、國際商事法見長，鉤深致遠，夙著聲華。歷任基隆市與臺北市警察

局分局長、新聞局副局長、國防部與外交部顧問等職，發揮專業素養，輔弼政府公務推

行；窮究法理淵源，協處國家訴訟案件，振裘持領，明效觀成；擘肌分理，紓籌有方。

復執教國內知名大學，陶鎔鼓鑄，碩彥薪傳；曾任中國國際法學會、臺北律師公會理

事。綜其生平，從政以崇法務實，治學則嚴謹達用，鴻猷懋績，典型矜式。遽聞嵩齡溘

逝，悼惜彌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表貽徽。（編者按：李俊先生生於民國8年12月3日，

卒於民國99年8月15日。）

總統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吳敦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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